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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苏州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
年度考核情况通报

为服务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破产管理人队伍建设，促进破产管理人依法高效履职，提升破产审判工作质效，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管理人名册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根据《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苏中法﹝2016﹞5号）、《苏州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考核办法》（苏中法﹝2023﹞21号）的要求，对苏州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内的70家机构2022年度履行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工作进行年度考核，现将考核情况通报如下：
一、年度考核方法
年度考核采取个案考核和年度综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办公室在综合《破产案件管理人个案履职情况评价表》和《破产案件管理人履职情况综合评价表》汇总结果以及管理人提交的《履职报告》、日常考核，以及现场抽查情况的基础上，对管理人提出初步考核意见并报评审委讨论，确定管理人的年度考核结果。
二、年度考核情况
（一）案件申报情况
全年名册内机构共申报案件27748次，平均每个案件有29家机构申报。全年申报超700次的机构有7家，申报次数最多的为江苏天豪（苏州）律师事务所，申报了800次。一级管理人平均申报553次，二级管理人平均申报439次，三级管理人平均申报252次。
（二）个案考核情况
全年中标案件超20件的机构有14家，全年中标案件超10件的机构有38家。个案得分最高的为95分，个案考核均分最高的为89.25分，平均分在85分以上的机构有8家，平均分在75分以下的机构有1家。个案平均分较高的机构为苏州资产管理公司、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
（三）现场抽查情况
现场抽查考核组分设4个考核小组，考核小组由两级法院破产案件审判业务庭、司法技术部门派员组成，苏州市司法局、苏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以及管理人代表共同参与现场检查。抽查对象主要是存在长期未结案的机构以及在年度考核中个案存在异常评价的机构。
现场抽查以座谈会结合抽查台账、规章制度、案件卷宗的形式进行，考核组完成了对19家机构的现场检查。被抽查机构对每件长期未结案进行了时间节点梳理，列出结案计划，倒排结案时间表，力求以最大力度全力清结长期未结案；个案异常评价的机构汇报了具体情况及相应的整改措施。
（四）年度综合考核情况
本次管理人考核评分包括履职情况、案件申报方案、学习研究、机构及个人惩戒等四个部分的评分，其中学习研究情况为国家级刊物相关论文发表情况与破产法论坛参与情况等，另外增设了3个月内结案数、重整或和解数、各级法院典型案例录用数等三个项目为加分项，在办超2年案件占比为扣分项。
经数据汇总，综合考核评分80分以上的机构有60家，90分以上的机构有8家，其中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综合评分超过92分。
经与相关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核实，2022年度，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有两名人员（其中一名为机构负责人）被行业处罚，暂停执业。
三、强化管理人队伍建设，提升管理人履职水平的主要做法
（一）管理人分级管理成效明显
2022年名册内管理人进行了级别调整，通过优化分级要素，综合考虑要素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遴选产生了首批一级管理人，对二、三级管理人进行了调整。坚持能力素养与实务培训并重，着力解决破产管理人队伍能力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形成了一支整体业务精湛、行为规范、履职勤勉的高质量管理人团队。2022年度考核被评为优秀等次的机构共有39家，占全部在册机构的55.7%，一级管理人综合评分均分达89.3分。
（二）服务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成效明显
2022年名册内管理人多措并举，助力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激发市场澎湃活力。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作为临时管理人的格朗富（苏州）集团有限公司重整案运用预重整程序快速挽救有资产但缺乏清偿能力的破产企业，入选2022年度江苏法院破产审判十大典型案例。2022年度有13家入册管理人在各级法院录用典型案例25件次，录用案例较多的机构为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名册内管理人在2022年共办理各级法院破产重整、和解案件70件，完成破产重整、和解较多的机构为江苏瀛元律师事务所、江苏衡鼎（苏州）律师事务所。名册内管理人在2022年共办理3个月内结案数为220件，最多的为苏州华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共办结14件。名册内管理人在2022年履职过程中服务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成效获得肯定，多家机构获得省、市、区级荣誉，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获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三）对接社会治理成效明显
近年来，名册内管理人通过府院联动等有效机制，化解了一批社会纠纷矛盾突出的破产案件，管理人既是府院联动机制的受益者，又通过自身履职，化解社会矛盾，是社会信访稳定风险防控和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的参与者。2022年，名册内多家机构通过努力化解了多个涉信访、民生问题案件，例如江苏久顺律师事务所借助“执破融合”机制优势，平稳过渡了某驾校破产案件的2400余名学员转校事宜；江苏剑桥颐华律师事务所办理的某房产公司案件，及时协商后续建设和配合竣工验收等事宜，实现烂尾楼盘的交付；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办理的某安装公司案件，通过清收工程款向百余名农民工发放了分配款。
四、考核中发现的问题
（一）个别管理人案件质效意识不强
市中院评审委高度重视破产案件的质效管理，设置了“3个月内结案数”作为考核加分项，2022年在册机构共完成了220件3个月内结案的破产案件，但仍然存在个别管理人质效意识不强的情况。在本考核周期内，重点关注了存在长期未结案件的机构，部分案件已超3年未结，最长的已超7年。个别案件虽有案情复杂、衍生诉讼等超期因素存在，但在抽查中也发现，存在管理人主动作为意识不够，对于复杂案件过分依赖地方政府、法院介入的情况，未积极作为，导致案件处理进展缓慢。
（二）存在管理人规避风险意识不强的情况
风险意识体现在主动回避、进场接管、债权审核等多个环节，与管理人工作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考核中发现部分机构在接受委托后出现了主动回避审查不充分、现场接管出现瑕疵、债权审核不细致等情况，虽均未造成严重后果，但仍使破产案件的办理出现被动局面。
五、考核结果
经评审委讨论决定，各机构2022年度考核结果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一级管理人
	综合评分≥90分的列为优秀
（5家）
	1.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
2.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
3.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
4.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苏州华明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80≤综合评分＜90分的列为称职
（5家）
	6.江苏剑桥颐华律师事务所
7.江苏尚韬律师事务所
8.江苏久顺律师事务所
9.江苏瀛元律师事务所
10.江苏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级管理人
	综合评分≥85分的列为优秀
（19家）
	11.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
12.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勤业分所
13. 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
14.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
15.江苏辰海律师事务所
16.江苏衡鼎（苏州）律师事务所
17.江苏拙正律师事务所
18.北京德恒（苏州）律师事务所
19.江苏新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江苏致邦（苏州）律师事务所
21.江苏名仁律师事务所
22.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
23.江苏漫修（苏州）律师事务所
24.苏州苏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5.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
26.江苏国瑞律师事务所
27.江苏名古城律师事务所
28.江苏天辩律师事务所
29.江苏狮山律师事务所

	80≤综合评分＜85分的列为称职
（15家）
	30.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31.江苏梁丰律师事务所
32. 江苏天豪（苏州）律师事务所
33.江苏大名大律师事务所
34.苏州恒安会计师事务所
35.江苏海联海律师事务所
36.江苏震宇震律师事务所
37.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38.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
39.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
40.江苏新苏律师事务所
41.苏州方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42.江苏百年英豪律师事务所
43.苏州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44.江苏同益大地律师事务所

	70≤综合评分＜80分的列为基本称职（3家）
	45.江苏沉浮律师事务所
46.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47.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三级管理人
	综合评分≥80分的列为优秀
（15家）
	48.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
49.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安信分所
50.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51.江苏华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52.苏州信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53.苏州众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54.江苏金太律师事务所
55.江苏正大发展律师事务所
56.苏州金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57.昆山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58.江苏国之泰律师事务所
59.江苏永德律师事务所
60.江苏六典律师事务所
61.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62.江苏圣益律师事务所

	70≤综合评分＜80分的列为称职
（7家）
	63.苏州瑞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64.北京市盈科（苏州）律师事务所
65.苏州万隆永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66.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苏州分所
67.江苏五洲信友律师事务所
68.江苏竹辉（张家港）律师事务所
69.江苏孙剑良律师事务所


（四）以下1家机构因行业处罚列为不称职，暂停委托一年（2023年4月25日至2024年4月24日止）：
70.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江苏剑桥颐华（张家港）律师事务所、江苏剑桥颐华（苏州）律师事务所两家机构不列入考核范围。
六、考核结果的运用
一级管理人备选机构江苏简文律师事务所在2022年度考核中被评为优秀等次，自2023年4月25日起列入苏州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一级破产管理人；
二级管理人候补机构江苏金太律师事务所在2022年度考核中被评为优秀等次，自2023年4月25日起列入苏州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二级破产管理人；
二级管理人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2022年度考核中被评为不称职，予以暂停委托一年，自2023年4月25日起降为苏州法院破产管理人名册三级破产管理人。



2023年4月26日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3年4月26日印发

—  10 —

—  9 —

image1.png




